[bookmark: _GoBack]陈铁村经济联合社村委会门前场地租赁合同

甲方：   陈铁村经济联合社      
乙方：                        

经陈铁村经济联合社研究决定，现将村委会门前场地经招投标方式进行公开招租，现乙方中标，为规范双方权利义务，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及招标文件的要求，双方经平等协商达成如下条款，供双方共同遵守。
1、 租赁期限及租赁面积、用途
（一）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期限 2 年。
（二）租赁期届满后甲方有权收回场地，乙方应在7天内以移除等方式处置地面附着物。
（三）租赁面积：880.94㎡，东至周雪梅房屋，南至陈铁村牌坊，西至黎文春房屋，北至陈铁村委会大院门口。
（四）租赁用途：商业出租。
2、 场地租金及付款方式
每年租金        元，两年租金一次性支付，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支付，租金支付到账后乙方才能进场使用。
3、 权利与义务
（1） 甲方应确保出租的场地无产权纠纷。
（2） 甲方有权依法及合同约定对乙方的经营情况进行监督。
（3） 甲方有义务协助乙方办理相关场地使用过程中的相关证照及其他需要甲方协助的行政审批手续。
（4） 乙方在承租期间甲方不得非法干涉乙方合法经营活动。
（5） 乙方要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合法经营，不得开展非法经营及违法犯罪活动。
（6） 乙方经营时必须符合建筑、消防、卫生、治安等方面的要求，门前市容整洁，无乱设摊点、乱搭建、乱张贴、乱涂写、乱刻画、乱堆放等行为；门前环境卫生整洁，无垃圾、粪便、污水。
（7） 乙方在协议期限内不得随意改变经营项目，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让或转租给第三者经营。
（8） 乙方按要求做好安全生产经营，在租赁期内承租人为场地（房屋）的实际管理人，在场地（房屋）内发生一切安全事故均由承租人承担，与出租方无关。
（9） 乙方自行承担经营期间包括不限于税费、卫生费、治安费等所有与经营有关的费用，甲方不承担缴交费用义务。
4、 违约责任
（1） 乙方如在承租的场地经营非法经营或违法犯罪活动，甲方有权即时解除合同且不给予任何补偿。
（2） 租期届满或合同合法解除后，乙方如不按约定时间处置地上附着物，甲方有权单方出租，乙方不得异议。
（3） 乙方如擅自将场地转租，甲方有权即时解除合同且不给予任何补偿。
（4） 乙方因违反安全生产规定，应按相关部门要求进行整改并自行承担相关费用。
（5） 甲方应确保承租场地无所有权、使用权纠纷，如因承担所有权、使用权纠纷造成乙方不能正常经营，甲方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但赔偿总金额不超过合同租金总额。
（6） 甲方违反法律及合同约定干涉乙方正常经营造成乙方经营损失，甲方应依法赔偿。
（7） 甲方不得随意终止合同，如无故终止合同，必须赔偿乙方经济损失，包括搬迁费、经营损失费等费用。
（8） 乙方必须无条件遵守陈铁村经济联合社的相关规定，在管理过程中，如有违约行为，经济联合社有权解除合同，没收承包金重新进行招标。
5、 合同解除
（1） 承租期满本合同自动解除。
（2） 本合同经双方协商一致可以解除。
（3） 因不可抗力或因国家政策等其他因素的影响，造成本协议无法履行时，甲乙双方都应以国家政策为重，双方互不追究责任，合约自动解除。
6、 其他约定事项
（1） 合同期届满，如甲方继续出租合同项下的场地，在相同条件下乙方有优先承租的权利。
（2） 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双方应采取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时，可向人民法院起诉。
（3） 本合约经双方签字后即日生效。 
（4） 本协议一式五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海头街道办一份，区三资交易平台一份，区农村财务管理所一份。自双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


甲方：陈铁村经济联合社          乙方：
法人代表签名：                  法人代表签名：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